附件 2

消防安全确认意见书

	            :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，我局组织消防技术专家(或第三方服务机构)对你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进行了实地检查。
依据                (填适用的标准规范)等项目建设时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经实地查看，对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、总平面布局、平面布置、建筑外墙、屋面保温和建筑外墙装饰、建筑内部装修防火、防火分隔、安全疏散、消防电梯、消防设施、消防电气等进行了检查(按项目实际情况写)。根据申请材料及建设工程实地检查情况，结论如下：
□合格。

□不合格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……

本意见书仅作为消防安全确认，在完善相关前置审批手续前，不作为建筑合法性证明。


（印章）
年   月   日

建设单位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本意见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建设单位，一份存档。

